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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目前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评价存在评价主体模糊、评价目的不明确、评价依据死板、评价内容

高大全以及评价功利性色彩出现新变异等问题，本文在对问题进行深入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缓解我国目前

教师评价问题的几个原则，提出学校在教师评价中应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并结合自己实践工作对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实践路径提出“评价前移”和“评价分层”两个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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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评价是教育评价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学校评价、课程评价、学生评价一样，直接关

系到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但笔者

在较长时间从事一线中小学管理中，却感到了较

多的困惑。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是按照什么样的

标准来认定优秀教师？其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现行的

教师评价标准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问题？ 
一、当前教师评价存在的问题 

（一）评价主体模糊 

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清晰的呈

现出“作为被评价者的教师应该是评价的主体”

的趋势。[1]但事实上，在现实操作中，掌握教师

受聘、晋升、奖惩等的权力机关自觉不自觉的将

评价主体揽到自己身上，颠覆评价主体地位。评

价呈现自上而下一条线贯彻下来，真正的评价主

体缺失，作为评价主体的教师不管是在评价过程

还是评价结果上都没有发言权。评价过程中，从

评价主体的选择上看，纵向上，校长、组室长、

教师、家长和学生都参与教师评价； 横向上，

教师与教师之间进行评价，但是一旦到了决定谁

升迁、谁降级、谁获奖励、谁受惩罚等问题上，

评价主体就变得单一。在评价结果上，教师没有

发言权，对评价不热心，满腹牢骚和信心下降的

教师认同一个事实：评价结果不是由被评价者意

志决定的，教师们在评价结果上没有申诉权。 

（二）评价目的不明 

评价者主观上认为教师评价主要目的是激

励教师工作积极性，其次才是作为奖惩的依据。

被评价者认为目前教师评价的真正目的是为了

奖惩，激励作用已经完全缺失。教育行政部门规

定，12%的人能获得“优秀”等级，其他均可以

为“合格”。如果说真正有激励作用的，也就是

对那 12%的人而言，对剩下的 88%的人来说都

是教师评价都是千人一面。 
（三）评价依据单一 

目前教师评价更多是依据终结性的数据，进

行量化比较。比如学生考试分数、教师个人所获

得的各种奖项，教师专业知识和能力测试分数，

课时量，学生或者同事的临时打分等。其终结性

特点不利于对教师成长过程的关注和指导。 
（四）评价内容过全 

目前，对教师评价基本上采用对国家公务人

员的考核指标，分为：德、能、勤、绩。参照与

教师岗位有明显不同性质的国家公务人员岗位

要求考核教师，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教师个性的缺

失和教育人文的缺失。 
（五）评价功利性明显 

教师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总带有功利性的色

彩，其源自于对教师的奖惩。目前可能更多的是

关注奖惩性教师评价，奖惩性评价虽然可以给教

师带来直接的激励作用，但是也极容易给教师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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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压力更大，或对团队工作逐渐失去热情，或者

教师之间竞争激烈。过多的只奖不惩，评价带来

的压力虽然减轻，但是根据考核“优秀”的可以

在职称评定中加分，评价结果演变成了根据需要

做出决定。教师评价由为奖惩评价异化为需要评价。 
二、问题透析以及解决思路 

（一）每位教师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由低

级到高级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

感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2]就教师而言，一方面，他们拥有相对稳定的工

作，前三者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于是内心就容

易产生更高的要求，或希望获得专业进修机会，

或希望尽快晋升职称，或希望承担一定得管理工

作，这种希望的共同点就是获得自我专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教师相对于一些人来说基本上受

过较高层次的教育，以自我激励为主，对他们来

说，内部动机比外部动机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评价者必须关注这两方面。 
（二）教师是具有显著差异性的个体 

按照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教师群体同样

存在智能上多元多样现象，能力、爱好、特长都

不相同。[3]同时，每一位教师基本上都受到多种

客观条件的影响，诸如年龄、家庭、发展需求也

不同。中小学教师队伍中有一类教师把工作看成

一种职业，作为人生生存取得物质、经济回报的

一种手段，以追求在这一群体中不落伍为底线，

更多的一类是把工作看成一种事业，看成是自己

生命活动的构成部分。因此，从教师专业发展的

过程来看，教师评价应是一个积极的、动态的、

连续的、终身的发展过程。新教师、成熟教师、

骨干教师、名教师、资深教师等各个阶段的发展

有其自身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特点，需要提供不同

的专业发展支持。 
（三）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一定的平台得以实现 

学校具有为教师的发展提供平台的责任和

义务。首先，根据行为科学家威廉·詹姆斯的理

论，人性的第一原则就是得到赞赏，[4]因此，学

校首先具有让教师实现被关注、被重视、被尊重

等渴望的责任，；其次是为教师改善工作环境和

工作条件的责任。创造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和工

作条件，使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成

为“自我实现的人”。[3]而这一环境的营造很多

体现在教师评价指标的设置上。评价内容要成为

创设教师自主发展环境的导向。 
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实践路径的方案 

目前就教师评价的实践而言，更多的学校还

是沿用以绩效管理为代表的终结性评价，或者充

其量说是在终结性评价基础上的进行发展性评

价改造。完全抛开终结性评价，摒弃评价的奖惩

功能，而全盘接受发展性评价，既不现实，也不

科学。本文并不想在终结性与发展性上面做出什

么评价，只是在评价的实践路径上，结合自身工

作的一点体会，提出两个方案：“评价前移”和

“评价分层”。 
（一）评价前移 

1. 这里所说的评价前移有三个维度。一是

评价时间上的前移。相对于终结性评价而言，把

评价的时间从最后的学年结束提前到学年初甚

至学年（或三年规划）前，而且评价贯穿学年（或

三年规划）整个过程。二是评价空间上的前移。

将从目前对教师之间的横向比较评价更多转移

到对教师个性的纵向比较评价上。三是评价平台

的前移。将从目前评价者集中在后台进行暗箱操

作式的评价转移到让被评价者主动参与的前台

式评价上。 
2. 评价前移的实践操作 
（1）教师制定的自我发展规划。教师根据

学校发展规划，结合有关教育政策、所授学科特

点和个人的实际情况。制定个人三年和一学年发

展规划。规划内容应包括教师对自身优势、不足、

机会、挑战的 SWOT 分析，并涵盖教师评价的

所有内容并体现个性特色。同时应明确具体，既

体现教师个人的进步和发展又体现个人发展对

团体目标达成的贡献。 
（2）学校评价委员会指导、审核、确认教

师自我发展规划。可根据学科特点、教师前期发

展基础对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分类指导。并对教

师规划的发展性、可操作性以及与团体目标的协

调性进行审核。对未通过审核的要再次组织指

导、修改并最终确认。 
（3）多主体参与进行过程性的评价和改进。

这里所指的多主体是指学校领导、学科骨干教

师、年级负责教师、学生、家长等。过程性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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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包括采用各种信息的收集、随堂听课、问卷调

查、访谈等形式。过程性评价可采取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的办法。过程性评价的结果必须在保密情

况下向被评价者反馈并对其今后的工作予以指

导，但不与总结性评价挂钩。 
（4）被评价者与评价委员会协商进行总结

性评价。对教师进行总结性评价周期为一年。总

结性评价分被评价者自评与学校评价两个步骤。

教师先根据学校评价方案，结合自我发展规划自

评。然后学校教师评价委员会在教师自评的基础

上，对教师进行阶段性的总结性评价。 
3. 评价前移实现的前提条件 
（1）学校评价委员会成员须具有广泛的代

表性，且师德及教育教学水平式让群众信服的。 
（2）必须进行全员培训。既要对评价委员

会成员的评价理论、业务知识进行培训，更要对

全体教师进行培训。对教师培训要围绕三个方

面：一是学习上位文件，包括各教育行政部门出

台的有关政策，涉及教师评价的各项计划以及学

校发展规划；二是学习学科及年级工作要求计

划；三是自我发展规划制定的基本常识。 
（3）评价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必须让被评

价者全过程参与。 
（二）评价分层 

1. 评价内容的分层。设立共性、中性、个

性三层评价指标体系。具体为： 
 
 

（1）共性指标：即为履行教师岗位职责要

求所设置的普适性、基础性指标。 
（2）中性指标：即为履行学校发展规划要

求提出的各项校本指标。 
（3）个性指标：即为履行教师自我发展规

划要求提出的各项师本性指标。（详见表 1） 
2. 评价对象的分层 
（1）参照年龄、教龄及业务水平，分中老

年教师、青年教师、骨干教师三类进行考核。中

老年教师与青年教师以 45 周岁为界，中老年教

师与青年教师中评为校级以上骨干教师均列入

骨干教师行列。 
（2）对上述三类教师的考核，坚持在同一

评价指标体系下的各项指标权重大小的区别。

（见表 1）鉴于各学校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不

同，可以在二级指标下根据学校发展和教师个体

发展需求，设置更具体的、可测量的、可操作的

和具有行为特征的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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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师分层评价内容框架 

权 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青年教师 中老年教师 骨干教师 
师德 
考勤 
教学常规 

基本岗位职责 
（共性） 

工作量 

大 小 小 

校本教研 
校本课程开发 
学生社团指导 
校本课程参与 

履行校本发展规划 
（中性） 

继续教育 

小 大 大 

自我规划制定 
自我规划落实 

履行自我发展规划

（个性） 
个人特长发展 

大 小 大 


